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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1〕—2 号

文山州厕所革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深入开展旱厕再排查和消除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：

为全面巩固“厕所革命”和“公共厕所全达标行动”成果，深

入推进爱国卫生“扫厕所”专项行动，持续推动国家卫生城镇创

建工作，现就开展旱厕再排查和消除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排查和消除范围

(一)城市（县城）建成区内所有区域，包括公园广场、街

道、社区、老旧小区、城中村等区域未消除的公共旱厕；商场、

超市、各类市场（农贸市场、集贸市场、商品批发市场、建材

市场等)旱厕以及所有单位内部旱厕；所有学校和乡镇镇区所有

医疗卫生机构的旱厕；建成区内所有户厕旱厕及各类施工场地

旱厕。

(二)城市（县城）建成区外的旅游景点景区、国（省)道公

路沿线服务区、客运站（码头）、加油站等公共旱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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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城市（县城）城郊结合部的村组公厕。

(四)涉及“创卫”乡镇的旱厕排查和消除范围参照上述三个

区域确定。

二、排查和消除标准

(一)排查标准

1．旱厕。是指蹲坑下面有一个贮粪池或粪缸等埋入地下，

用来贮藏粪尿的厕所，俗称“两砖一坑”。没有冲水设备、下水

道，不具备能分解处理粪尿的功能。

2．无害化卫生厕所。是指符合卫生厕所（有墙、有顶，贮

粪池不渗、不漏、密闭有盖，厕所清洁、无蝇蛆、基本无臭，

粪便必须按规定清出）的基本要求，具有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、

按规范进行使用管理的厕所。

(二)整改消除标准。

依据《文山州创建国家卫生城市/县城（乡镇）行业标准》，

再次明确以下区域厕所整改消除标准。

1．小街巷公厕。为水冲式，设施完好，运转正常，达到国

家二类以上标准。有专人清扫保洁，定期消杀，清洁卫生，无

积尘、无蛛网、无积便和尿垢，无蝇、无蛆、无臭。

2．城（镇）郊结合部公厕。为水冲式、无害化，每天洗刷

保洁。群众户厕改造为无害化卫生厕所。

3．施工场地厕所。工地应设置水冲式厕所，厕所地面应硬

化，门窗应齐全；厕所及临时便溺设施应设专人负责清扫、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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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，化粪池应及时清掏，不得满溢。

4．停车场厕所。为水冲式，设施完好，运转正常，达到国

家二类以上标准。

5．社区厕所。为水冲式，设施完好，运转正常，达到国家

二类以上标准。

6．居民区、住宅小区厕所。辖区内公共厕所均为水冲式，

每天专人冲洗、消杀，达到地面净、墙面净、便池净，无积粪、

无蝇蛆，基本无臭，化粪池密闭，无漫溢。

7．城中村公共厕所和单位、住户厕所全部为水冲式。无露

天粪坑。

8．解放军、武警、消防部队、机关、事业等单位，医院，

学校，企业，商场、超市、各类市场，餐饮食业、集体食堂，

宾馆、酒店、娱乐、康养、休闲、健身等服务业，各类室内外

公共场馆，旅游景点景区、国（省）道公路沿线服务区、客运

站（码头）、加油（气）站等区域厕所。为水冲式，设施完好，

运转正常，达到国家二类以上标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统筹，限期整治。请各县（市）统筹组织开展好

旱厕再排查和消除工作，务必于 2021 年 8 月底前，按上述范围

和标准，对相关区域厕所进行再排查、再整治，对不达标的厕

所，发现一座，整治一座，确保不留死角，全部整改消除。

(二)痕迹管理，按时报送。此次旱厕再排查、整治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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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认真细致，对排查出的问题厕所，要有整治前后的图片资料

进行存档，形成工作台账。请各县（市）于 2021 年 9 月 1 日上

午 12 点前，将附件：《XX 县（市）旱厕再排查情况统计表》，

加盖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公章后，报送到州厕办。如经此轮排查，

未发现旱厕，请以政府文件形式进行说明报告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含中，2192440，18687689381，邮箱：

164973745qq@.com。

文山州厕所革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文山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章）

2021 年 8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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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XX 县（市）旱厕再排查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县（市） 厕所名称 所属区域范围 详细地址 整改责任单位
整改情

况

1

2

3

4

...

此表可自行添加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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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厕所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州“创卫”办。


